附件

长春市关于深入推进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

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深度融合，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创造活力。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坚持问题导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构建制度完善、运行高效、保护有力、服务便捷的科技创新工作体系，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在激励和保障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核心作用，积极破解当前我市科技创新面临的瓶颈问题，将长春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发展动能，为巩固发展长春区域创新中心地位，引领带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创新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二、重点任务与分工

（一）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专利运用水平

1.强化高价值专利培育。鼓励一汽、长光卫星等龙头企业，联合吉林大学、长春光机所等高校院所共建高价值专利培育中心，推动培育一批支撑产业竞争力的高价值专利组合。（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知识产权局）、市科技局）
2.加强企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面向产业需求的基础研究，破解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中的科学理论问题和底层技术瓶颈。聚焦重点领域明显技术短板、发展技术关键，强化企业自主攻关、产学研联合攻关、域内外创新主体揭榜攻关，重大项目最高补助1000万元。到2027年，实施重点攻关项目300项以上，形成一批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知识产权。（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财政局）
3.推动传统产业创新升级。推动汽车、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发展。推动生物医药和生命健康、光电信息、绿色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链式扩张、整体突破。落实工信部等七部委《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超前布局人形机器人、新型储能、无人机等一批未来产业。持续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加快推进全市工业企业“智改数转”,积极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城市建设。（责任单位：市工信局、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政数局）

（二）拓宽高校院所专利转化渠道
4.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动力。协同省市属高校院所全面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改革，增强“转”的动力。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落实科研人员兼职创新、在职和离岗创业政策，推进高校院所和企业高层次人才双向互聘。加大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先投后股”等改革力度、首台（套）产品推广应用力度，强化“接”的动力。激励转化平台提升转化能力，提升重点平台100个以上，专兼职转化队伍达到1500人，高素质技术经理人达到200人。（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教育局、市工信局、市人社局）

5.贯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做强长春未来科创集团，设立“先投后股”、转化持股平台，组建N个专业化工作专班，大力挖掘高价值专利成果。完善“研发-熟化-转化-孵化-成长”一体化创新生态体系，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科技产业园分别达到5个、35个、25个，到2027年，推动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突破6000项。（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国资委）
6.加速高价值成果转化。通过中试遴选、“基金+补助”“先投后股”等方式支持域内外具有较高转化价值、较大市场前景的科技成果在长落地转化。试点推广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转化机制，加速高校院所专利成果在长春市域内企业推广应用。（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教育局）

（三）完善信息共享与服务机制
7.建强知识产权专业服务平台。发挥长春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专业服务机构效能，为创新主体提供知识产权运营、代理、分析、评价、布局、预警、认证、金融及法律等全链条服务，夯实科技创新服务基础。发挥汽车、现代农业、光电信息、新材料、数字经济五个产业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中心作用，整合产业链专利资源，搭建专利导航数据库与供需对接平台，开展项目路演、技术对接等活动，促进校企院企合作，加速专利技术落地，提升专利转化效率，有力支撑区域科技创新。（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知识产权局）、市科技局）

8.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构建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工作格局，稳步推进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效能，支撑高水平创新，助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知识产权局））

9.强化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深化与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引导中国银行与知识产权评估机构合作推出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服务，解决科技型企业知识产权“评估难”问题，授信金额最高可达评估价值的50%，推动“无形资产”向“有形资金”转化。通过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贴息补助工作，支持创新主体利用知识产权拓宽融资渠道。（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委金融办、市市场监管局（市知识产权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按照方案要求，各责任单位要制定具体落实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主动作为，密切协作，形成工作合力。

（二）营造良好环境。积极利用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等重大活动，集中展示、推广知识产权助力长春创新发展成果和经验，大力宣传典型企业。

（三）严格督查考核。将知识产权主要指标纳入相关部门和地区的绩效考核体系，建立定期督查评估和通报机制，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